
қ └ ᴍ Ὲ ꜚ ӥ 

1











қ └ ᴍ Ὲ ꜚ ӥ 

6 
 



















қ └ ᴍ Ὲ ꜚ ӥ 

15 
 

̔ ꜚ ӥ 

’ 

҉ Ὲ  қ └ ᴍ Ὲ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目录
	第一节 释义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2017年2月，老虎汇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57,200,000股股票出质给东方证券，通过股票质押式业务融入资金。后因老虎汇违约，东方证券向相关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74执4号法律文件，经东方证券申请，上海金融法院对老虎汇质押给东方证券的嘉应制药57,200,000股股票予以拍卖。上海金融法院通过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http://auction.jd.com/sifa.html） 进行了网络拍卖，因无人竞买而流拍。老虎汇与东方证券后续也未能达成和解。 东方证券申请以股抵债。2023年1月13日，老虎汇收到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 （2022）沪74执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法院裁定老虎汇持有的嘉应制药57,200,000股股票...
	东方证券执行法院裁定、并由东方证券取得上述老虎汇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后，老虎汇将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系东方证券执行法院裁定，对老虎汇用于股票质押业务而出质的股份进行强制执行，用于抵偿相应金额的债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股份变动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过程
	本次权益变动过程大致如下：
	1、2017年2月，东方证券与老虎汇签订《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两方）》（以下简称“《业务协议》”）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两方）》（以下简称“《交易协议》”），老虎汇以其持有嘉应制药的股票通过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向东方证券融资。后因老虎汇违约，东方证券向相关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2、根据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74执4号法律文件，经东方证券申请，上海金融法院对老虎汇质押给东方证券的嘉应制药 57,200,000 股股票予以拍卖。上海金融法院通过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 （网址：http://auction.jd.com/sifa.html）进行了网络拍卖，因无人竞买而流拍。老虎汇与东方证券后续也未能达成和解。 东方证券申请以股抵债。2023 年1月13日，老虎汇收到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2022）沪74执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法院裁定老虎汇持有的嘉应制药57,20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